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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例

地籍圖重測區

會勘單位

及 人 員

(筆) (公頃)

會勘日期

都市計畫
椿 總 數

(或都市計畫外)支

地段 小段 筆數 面積 備註

蜈蜞潭 2373 28.8900

合計 2373 28.89

臺南市永康區110年度

1/6000110年度臺南市永康區

年 月 日

段界 重測範圍線

原段界


